
韶关市中医院新院区消防维保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与总体要求

1、项目名称： 韶关市中医院新院区消防系统维护保养服务采购项目

2、项目概况： 该项目位于韶关市浈江区花寨路 6 号，三级甲等中医院，800 张

病床。总建筑面积 11845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88450 ㎡、地下建筑面积

30000 ㎡），主要包括门诊楼、医技楼、住院楼、综合楼及地下室。

3、服务范围： 韶关市中医院新院区全部区域（包括但不限于门诊楼、住院楼、

医技楼、后勤楼、地下停车场、外围区域等）内所有消防设施、系统和器材。

具体以消防设施竣工图纸及设备清单为准，主要系统应包括：

（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2）. 消防水系统（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

（3）. 气体灭火系统（如配电房、数据中心、病案库等特定区域）

（4）. 防烟排烟系统及防火分隔设施

（5）. 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6）. 消防通讯系统（消防电话、应急广播）

（7）. 移动式灭火器材（灭火器、灭火毯等）

（8）. 其他相关消防设施（消防电梯迫降、消防电源监控、电气火灾监控等）

4、服务期限： 2 年。

5、服务质量总体要求：

（1）. 确保所有消防设施完好率不低于 98%，系统正常运行。

（2）. 维护保养工作必须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广东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GB 25201）、《消防



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 等国家、行业及地方最新标准和规范。

（3）. 建立即时响应机制，对重大安全隐患做到“零容忍”，立即处置。

（4）. 维保过程不得影响医院正常的诊疗秩序与患者休息。

二、 服务内容与具体要求

（一）、例行月度维护保养：

1. 每月定期进行至少一次全面的检查、测试、清洁和保养。

2. 填写详实的《月度消防维保记录》，由双方签字确认，一式两份。

3. 对发现的一般性问题当场处理或提出书面整改建议。

（二）、季度/年度检测测试：

1. 按法规要求，对火灾报警器、水流指示器、末端试水装置、正压送风阀、防

火卷帘等关键组件进行功能测试。

2. 每年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进行一次全面消防设施检测，并出具合法有效的

检测报告，费用包含在总价内。

3. 协助医院完成消防救援机构要求的年度消防工作。

（三）、应急故障处置：

1. 提供 7×24 小时 应急故障抢修服务，接到通知后，30分钟内技术人员到达

现场。

2. 对突发故障（如误报警、水泵不启动等）须在 2小时内修复；复杂故障需提

出临时安防方案及修复时间表。

3. 提供备用设备或配件应急更换服务。

（四）、档案管理与培训：

1. 为医院建立并持续更新完整的消防设施数字化档案，包括设备清单、维修记

录、测试报告、图纸电子版等。



2. 每半年为医院消防管理人员及重点科室员工提供至少一次消防设施操作、初

期火灾扑救的专业培训。

3. 重大节假日前，提供专项消防安全检查服务。

（五）、智慧消防融合要求：

1. 维保单位需有能力将其维保管理系统与医院已有的 “智慧后勤”或“智慧

安防”平台 进行数据对接（如需），实现故障预警、工单流转、状态监控的线

上化管理。

2. 鼓励运用物联网监测、移动 APP 打卡等现代化手段提升维保质量与透明度。

三、 供应商资格要求

1. 基本资格：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 特定资格：

·具备 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 一级资质（或根据项目规模明确资质等级）。

· 项目负责人须具备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或高级消防设施操作员资格，并

有类似大型医疗机构维保经验。

· 在韶关市或周边地区设有常驻服务机构和备品备件库，能确保快速响应。

· 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

单，未在“中国政府采购网”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 业绩要求： 提供近三年内至少 2项 类似规模（尤其是二级甲等以上医院或

大型公共建筑）的消防维保服务合同复印件及用户评价证明。


